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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08       证券简称：首创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7-095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过渡性污水处理站 BOT 项目（以

下简称“本项目”或“项目”）。 

 投资金额和比例：项目预估总投资为人民币14,753万元。北京首创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由控股子公司北京首创清源环境治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负责上述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

营。其中项目总投资含对项目公司的出资。项目公司成立于2016年9月，

其股东为公司和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北京首创清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首创清源”），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500万元，实收注册资

本人民币385万元，剩余金额人民币4,115万元将由公司和首创清源按照

目前持股比例80%和20%继续履行出资义务，分别缴付人民币3,292万元

和人民币823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污水处理服务费回收风险。 

 

一、项目概述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7 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北京

市通州区马驹桥镇过渡性污水处理站 BOT项目的议案》，公司将以 BOT(建设—运

营—移交)的方式投资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过渡性污水处理站 BOT 项目，项目

包括共 9座污水处理站，总处理规模 2.50万吨/日。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500万元，已实际出资人民币 385 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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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308 万元，首创清源已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77 万元。公

司及首创清源本次拟履行全部出资义务，需实缴出资人民币 4,115万元，其中公

司按目前持股比例 80%缴付出资人民币 3,292 万元，另一股东首创清源按目前持

股比例 20%缴付出资人民币 823万元。项目公司负责本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 

本次交易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对本项目的投资及相关协议的签署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项目的基本情况 

本次项目共包括 9座污水处理站，总处理规模 2.50万吨/日。项目预估总投

资为 14,753 万元，项目特许经营期 15年（自最后一个污水厂正式商业运营之日

起计算），出水水质达到《通州区水环境乡镇跨界断面考核及补偿办法（试行）》

中第三条的规定，主要污染控制指标为 CODCr≤40mg/L，氨氮≤8mg/L，总磷≤

0.5mg/L。 

 

三、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 通州区马驹桥镇人民政府：地址：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工业区东路 2号。

镇长：孙伟。 

2、 项目公司：2016年 9月 2日设立，注册资本人民币 4,500万元；法定代

表人：邢俊义；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金桥科技产业基

地景盛南四街 22 号；公司营业范围：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销售专用设备、电子产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

日用杂货、五金交电、电气设备,委托加工环保专用设备,工程勘察设计（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区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议签署：由通州区马驹桥镇人民政府（甲方）和项目公司（乙方）签署《北

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过渡性污水处理站 BOT 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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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规模：通州区马驹桥镇 9个污水处理站工程，项目处理规模为 2.50

万吨/日。 

2、 特许经营期：15 年（不含建设期），自最后一个污水厂正式商业运营之

日起计算。 

3、 出水水质标准：出水水质标准执行《通州区水环境乡镇跨界断面考核及

补偿办法（试行）》中第三条的规定，主要污染控制指标为 CODCr≤40mg/L，氨氮

≤8mg/L，总磷≤0.5mg/L。 

4、 初始污水处理服务费价格：3.92元/吨。 

5、 协议生效条件：本协议自甲方及乙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投资本项目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要求，将对公司下一步拓展在北京水务市场

的占有率和影响力、对公司继续拓展周边区域水务市场具有积极意义。公司取得

本项目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情况。 

 

六、项目的风险分析 

污水处理服务费回收风险：在项目的污水处理服务费回收方面存在一定的风

险。 

解决方案：项目公司将加强与政府协调，并在协议中约定政府将污水处理服

务费列入年度财政支出预算，以保证其足额支付。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7月 13日 

 

 

 报备文件：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